
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金會 

招  標  公  告 

招標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年 1 月 3 日 

工程名稱 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金會實驗室暨辦公大樓新建工程 

招標次數 第一次公開招標 

工程地點 桃園市蘆竹區南山段 672、679、854-1 地號 

工程範圍 實驗室暨辦公大樓、主入口圍牆、基地內道路及景觀植栽等設施 

工程期限 

應於甲方通知日起 10 日內開工，於開工之日起 365 日曆天內完工。完工

後申請「使用執照」及完成台灣電力公司送電、自來水公司送水作業，工

程驗收合格前協助甲方權狀登記完成，始得發給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及請

領保留款 

共同投標 ■可  不可 

決標方式 □訂有底價最低標 □訂有底價複數決標 ■最有利標 ■議價 

廠商資格 

個別廠商投標：兼具甲等綜合營造業、甲級電器承裝業、甲等自來水管承

裝商與冷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丙等冷凍空調業資格，得單獨投

標。 

共同投標: 甲等綜合營造業、甲級電器承裝業、甲等自來水管承裝商、及

冷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會員丙等冷凍空調業，二家以內異業共同投

標。 

領標投標 
截止期限 

自中華民國 106 年 1 月 4 日 9 時 00 分起 
至中華民國 106 年 2 月 16 日 12 時 00 分止 

押標金額 新台幣 400 萬元整 

開標時間 中華民國 106 年 2 月 16 日 14 時 00 分 

開標地點 桃園市蘆竹區厚生路 51 號 5 樓 

電子領標 □可 ■不可 

電子投標 □可 ■不可 

說     明： 
一、郵購招標文件限用國內匯票，書明工程名稱，檢附回郵信封，填上收件人姓名地址，

並貼足回郵郵票。 
二、本公開招標招標公告附於投標資料中，由本基金會邀請廠商投標，有意願者逕自向

本基金會領取。 
三、投標文件於投標截止期限前，以郵寄或專人送達招標機關或其指定之場所為準。 
四、其餘細節詳投標須知。 
主辦機關 名 稱：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金會 

主辦機關 地 址：桃園市蘆竹區厚生路 51 號 5 樓 

主辦機關聯絡電話：03-3222550 轉分機 209 聯絡人：蘇源在 


